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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爱卫办函〔2014〕4号

关于开展在建工地除“四害”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爱卫办，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根据工作安排，我办拟于3月上旬组织相关部门对我区在建工地开展除“四害”（蚊、鼠、蟑螂、蝇）专项检查。请相关单位督促辖区工地自查自纠，并做好如下工作：

1、聘请具备资质的有害生物防制企业开展工地的除“四害”工作，并签订服务合同；

2、及时处理工地内部及周边的“四害”孳生地；

3、各承建单位需配备1名具有病媒生物防制初级资格证的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工地的除“四害”工作。如未配备的可到各级爱卫部门或者南海区有害生物防制行业协会报名参加培训（南海区有害生物防制行业协会联系电话：86333718）。

附：1、除“四害”服务合同（参考版）

2、南海区有害生物防制合法企业名册 
（联系人：袁建帆  8639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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